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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本报7版刊登《无障碍出行如何才能“一路
无阻”》一文，反映地铁1号线新闸路站1号口外，一段长达
百米的盲道“消失”，给视障人士出行带来不便。稿件发布
后，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勘察并制定了修
复方案。目前，该段“消失”的盲道已经修复完毕，道路恢复
畅通。

此前，市民反映，从新闸路站1号口出来右转，向东步
行至黄河路方向，一段本该连贯铺设的盲道却完全“消失”，
长度约百米，路面凹凸不平，残留着用水泥回填的痕迹，与
周围铺设整齐、纹路清晰的地砖形成强烈反差。而且，在路
口本该与盲道衔接的无障碍坡道也被三个路障及隔离杆完
全阻挡，仅留下狭窄的间隙，不仅视障人士无法使用，行人
正常通行也极为不便。

在记者向相关部门反馈该情况后，市政部门回复称，将
尽快安排人员至现场核实具体情况，待确认管辖权限和问
题原因后，会制定相应的处理方案。近日，记者到现场回访
时发现，该段路面的盲道已经修复完毕，重新铺设的盲道
从地铁口一直笔直延伸到路口，将此前缺失的一段全部
连接起来，破损的地砖也进行了更换，路口的路障和隔离
栏也全部撤除，人行道和盲道都恢复了畅通。附近路过的
市民纷纷表示，这里的路面经过修复后焕然一新，走在宽敞
又平整的道路上人都轻松了很多，也为管理部门的高效行
动点赞。

本报记者 李晓明
“几点出门、几点回家，甚至亲戚朋友到

访，邻居全知道！我的隐私彻底没了！”近
日，家住浦东新区宝溪路66弄小区的黄先
生向“新民帮侬忙”栏目反映，自家所在单元
的公共区域已配备物业监控，楼下住户却额
外加装“私人监控”，探头直接对准电梯口，
将他一家人的日常行踪全程记录，让他倍感
不安。公共区域私装监控是否越界？律师
明确指出，若监控超出合理安全防范限度，
过度、持续采集他人出入规律、访客情况等
私密信息，已涉嫌侵害公民隐私权。

行踪被拍 如芒在背
黄先生所住的是叠拼户型，一个单元共

4户人家，上叠2户、下叠2户，共用一台电
梯。“我家住上叠3楼，下叠是1、2楼加地下
室，两家门口都紧邻电梯。”黄先生回忆，两
个月前，他偶然发现1楼住户在地下车库入
户厅和1楼公共走道内，各装了一台半球式
监控探头。“这两个探头不光能拍自家门前，
还能清晰扫到电梯口，我和家人每天上下
楼、开车出入，行踪全被记录下来，一点隐私
都没有！”
更让黄先生忧心的是，若这些监控还附

带语音采集功能，“视频+语音”的双重监控
会让他连“讲话自由”都失去。“等电梯时和
妻子聊点家庭私事，一想到可能被全程录音
录像，就如鲠在喉，浑身不自在。”
近日，记者实地探访该小区。在这幢单

元的地下车库入户厅内，电梯对面的两个墙
角一左一右各立着一台监控探头。黄先生
指着探头介绍：“靠通道这边的是物业装的
公共监控，靠1楼地下室门口的是他们私装
的。物业的探头已经能覆盖主要区域了，
根本没必要再额外装私人监控。”作为私家
车通勤族，黄先生每天必经地下车库入户厅
乘电梯，“我的出行时间、活动规律全被邻居
掌握，这种感觉太窒息了，必须让他们尽快
拆除！”
随后记者来到1楼，发现该住户的防盗

门上方同样装着一台监控探头，从镜头角度
判断，大概率能完整覆盖一旁的电梯口，而
物业在1楼走道内已设有公共监控。“不管
我从地下车库还是1楼乘电梯，都躲不开这
两台私人监控的拍摄。”黄先生明确表示，他
不接受调整探头角度的“折中方案”，“万一
之后对方再把角度调回来，问题根本没解
决，还是有后患，必须彻底拆除。”

互不相让 矛盾难消
针对这起因私装监控引发的邻里纠纷，

记者联系了小区物业。物业负责人介绍，黄
先生所在的叠拼单元已配备4个公共监控，
分别位于地下车库入户厅、走道（2个）及电
梯内部，覆盖范围合理。从物业提供的影像
资料来看，地下车库入户厅的公共监控主要
对准电梯口和入户厅通道，确实无法拍到1
楼该户人家的门前区域。“推测1楼该户住
户可能是出于防盗考虑才加装监控。”
该负责人表示，物业的公共监

控录像可保存30天，会自动覆盖旧录像，但
对于该户人家私人监控的录像保存时长、是
否上传云端等情况，物业并不清楚。
属地川沙新镇云尚里居委会于11月底

回应记者称，接到黄先生的投诉后，居委会
第一时间介入调解，但一楼住户明确表示不
愿拆除监控探头，也未向居委会工作人员出
示私人监控的拍摄画面。目前，黄先生坚持
要求拆除，但对方拒绝配合，双方互不相让，
事情陷入僵局。

本报记者 夏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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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家探头对准电梯口，
“私人生活安宁”遭侵扰

公共区域私装监控
是否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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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合理限度
涉嫌侵权

上海善法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秦裕

斌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

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

他人的隐私权。隐私包括自然人的私人生

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

活动、私密信息。”此外，《公共安全视频图像

信息系统管理条例》也明确，“在非公共场所

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及相关设施，不得危害公

共安全或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收集的涉及公

共安全、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视频图像信

息，不得非法对外提供或者公开传播。”

“在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个

人可以在自家门口安装监控探头。”秦裕斌

表示，在公共区域安装监控的安全防范目的

本身具有正当性，单纯安装行为难以直接认

定为违法，但合法性边界在于使用方式。若

监控范围不当，超出合理安全防范需要，具

备了窥探、记录他人私密生活的可能性，则

可能构成侵权。

秦裕斌进一步分析，电梯出入口虽是人

员流动区域，但也是捕捉特定住户（尤其是

相邻住户）出入规律、访客情况、家庭活动等

私密信息的敏感位置。持续、清晰的监控记

录会形成特定住户的行为轨迹画像，这属于

民法典所保护的“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

息”；同时，这种无差别、持续性监控会让相

邻住户产生被时刻注视的心理压迫感，构成

对“私人生活安宁”的侵扰。

“邻居出于安全考虑安装监控的动机

本身不违法，但将探头对准电梯出入口，

无可避免地过度采集了相邻住户的私

密信息，已超出合理必要限度。”秦裕

斌明确表示，该行为涉嫌构成民

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所禁止

的“拍摄、窥视他人的私密活

动”，属于侵犯他人隐私

权的行为，相关方需

及时调整监控角

度或拆除

设备。

■■ 11楼住户在地下车
库入户厅里安装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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